
附件 2：

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烹饪赛项（高职组）自带物品申报单

备注：

请各参赛队于 2022 年 5 月**日前将自带物品申报单盖章扫描发送至****邮箱，

同时抄送****邮箱中，并电话确认。自带物品申报单一经提交，不得更改。逾期不

报视为放弃。

参 赛 队

指导老师 联系方式

选手队长 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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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长签署意见：

mailto:于2019年5月15日前将自带物品申报单盖章扫描发送至635368176@qq.com，同时抄送hzwcca@163.com邮箱
mailto:于2019年5月15日前将自带物品申报单盖章扫描发送至635368176@qq.com，同时抄送hzwcca@163.com邮箱

